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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會程序

PlayNitride Inc. 

錼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選舉事項

六、討論事項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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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股東常會議程

PlayNitride Inc. 
錼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間：2024 年 6 月 20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地點：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 265 號(4 樓西館小宴會廳) 

方式：實體召開

一、報告出席股東權數

二、宣布開會

三、主席致詞

四、報告事項

1.本公司 2023 年度營業報告案

2.本公司 2023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案

3.本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報告案

4.本公司健全營運計畫書執行情形報告案

5.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及「董事會議事運作之管理辦法」報告案

五、承認事項

第一案：承認本公司 202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第二案：承認本公司 2023 年度虧損撥補案 

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全面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案 

七、討論事項

第一案：解除新任董事之競業禁止案

八、臨時動議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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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事項 1 本公司 2023 年度營業報告案，敬請  鑒察。 

說明： 本公司 2023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本手冊第 6 頁)。 

事項 2 本公司 2023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案，敬請  鑒察。 

說明：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本手冊第 9 頁)。 

事項 3 本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報告案，敬請  鑒察。

說明： 本公司 2023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後累積虧損為新台幣 5,762,797 仟元，公司目

前股本為新台幣 1,071,786 仟元，資本公積－股本溢價為新台幣 6,446,914 仟

元，累積虧損已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依公司法第 211 條規定，提股東會

報告。

事項 4 本公司健全營運計畫書執行情形報告案，敬請  鑒察。

說明： 健全營運計畫書執行情形，請參閱附件三(本手冊第 10 頁)。 

事項 5 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及「董事會議事運作之管理辦法」報告案，

敬請  鑒察。

說明： 因應法令修訂，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及「董事會議事運作之管理

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本手冊第 11 頁)及附件五(本手冊第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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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 承認本公司 202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 1.本公司 2023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畢，

連同營業報告書送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

2. 2023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本手冊第 6 頁)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暨合

併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六(本手冊第 13 頁)。

3.謹提請 股東會承認。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 承認本公司 2023 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說明： 1.本公司 2023 年度淨損新台幣 512,839 仟元，虧損撥補表請參閱附件七。 （本

手冊第 21 頁）

2.謹提請 股東會承認。

決議：

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 全面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案。 

說明： 1.本公司第四屆董事（含獨立董事）於 2024 年 12 月 23 日屆滿，為符合證券

交易法第 36 條第 8 項要求，擬配合本次股東常會辦理董事（含獨立董事）

全面改選。

2.依本公司章程規定，選舉第五屆董事 9 席（含獨立董事 4 席），採候選人提

名制度，股東於提名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新任董事任期三年，其任期自

2024 年 6 月 20 日至 2027 年 6 月 19 日止，原任之任期至本次股東常會完成

時止。

3.本次改選依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為之。

4.董事候選人學歷、經歷及其他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八(本手冊第 22 頁)。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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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 解除新任董事之競業禁止案，提請  討論。

說明： 1.如新選任之董事，有於其他與本公司或子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或

擔任其董事或經理人者，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擬提請股東會同意解

除該新任董事自就任本公司董事之日起競業禁止之限制。

2.董事相關競業情形，請參閱附件九（本手冊第 25 頁）。

3.謹提請 股東會討論。

決議：

臨時動議

散會



參、附件

(一)、營業報告書

2023 年台灣經濟面臨出口疲弱的挑戰，主要受制於全球經濟不振和產業庫存調整，在此

經濟不景氣下，本公司在 COC(Chip On Carrier)的營業額仍能不斷創新高，另外也跟新客戶簽

署產線建置合約，順利達成營收設定目標，使得 2023 年度營業收入維持倍數增長，讓公司營

運朝正向發展。

在技術方面，2023 年度本公司除了將 MicroLED 導入實際產品外，也展示各領域的應用可

能性與機會：

1. 在不同應用領域展示多款不同特性與令人驚艷的 9.38 英吋透明顯示器：

A. 展示具備 10 萬倍廣亮度操作區間的 9.38 英吋透明顯示器

該透明顯示器除了可達 3000nits 的超高亮度規格以外，也能提供 0.03nits 的超

低亮度。滿足在戶外明亮環境下，清楚顯示影像並同時看到螢幕後方的景物，

亦可在昏暗環境下，不會因過高亮度造成影像資訊閱讀困難，其廣亮度操作區

間的特性，特別適合在航空飛行器的駕駛艙應用領域，對於日夜航空安全有相

當大的助益。

B. 提供手勢感測功能之 9.38 英吋透明顯示器

本公司與工研院合作在 XPark 展出極透明且高亮度的深海魚透明顯示器，透過

將標本進行數位化並結合互動介面，讓深海魚類生動地呈現在 MicroLED 透明

顯示器上;當遊客揮手時，即可得知魚種的前世今生，實屬智慧育樂屏幕應用上

之創新突破。

C. 展示具備觸控功能之 9.38 英吋透明顯示器

具備觸控功能的透明顯示器，因其具有高穿透率(>65%) 、高亮度(>3000nits)、高

畫面細緻度(>114PPI) 、以及較傳統 LCD 顯示器省電節能之特性，適合應用於車

內空間之抬頭駕駛顯示器或側窗娛樂顯示器，並藉由觸控功能之操作，提供不

同資訊來滿足各類之需求。

D. 展示高度沈浸黑化效果之 9.38 英吋高對比顯示器

利用透明顯示器其透明區域開孔率高的特性，將該區域進行黑化後，即可製造

出相較於一般顯示器更為優異的黑色沈浸度顯示器，再利用 MicroLED 本身高

亮度與廣色域的特性，特別是使用在電競領域方面，可讓使用者擁有不同於以

往的遊戲視覺體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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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示 0.49 英吋 4536 PPI、FHD 規格的單片全彩微型 MicroLED 顯示器：

該顯示器亮度超過 18 萬 nits ，加上總重僅有 0.8 g ，相當符合「高解析度、高亮度且

輕薄的微型顯示器」之光機光源的需求，因此首次展出便備受矚目。本公司在 2023
年與各大廠商、應用端的合作開發案，除了在色域規格、亮度性能有全面的提升以

外，也成功推廣到客戶端，並規劃在 2024 年開始量產 0.49 英吋產品。除了 0.49 英

吋產品外，2023 年也與背板供應商達成合作協議，針對 AR 眼鏡相關之應用，開發

設計並提供更小的 CMOS 面板，預計在 2024 年會有新的產品推出，以搶佔 AR 眼

鏡市場之先機。

3. 展示 Pitch 0.75 mm/0.833 mm 拼接顯示器及 Pitch 0.43 mm PixeLED Matrix Cube
Display：

以 150x168.75mm(P0.75)及 100x150mm(P0.833)燈板為基礎，先組成 27 英吋 P0.75
Cabinet 燈箱及 23.7 英吋 P0.833 Cabinet 燈箱，再以燈箱為單元拼接成任意長寬比之

顯示屏。以 P0.833 為例，使用 32 個燈箱即可組成一台 16:9 的標準 4K 145 英吋顯示

器，可透過壁掛方式裝置在電視牆面上或利用腳架方式設置在地面上，由於亮度可

高於 1500nits ，即便是在室內完全開燈的情境下或是在戶外太陽光下，都可清楚顯示

其播放內容。除平面顯示器的開發應用，本公司使用 P0.43 的 5.05 英吋燈板為單元，

藉由拼接技術，展示出一個 3D 顯示器，該 3D 顯示器具備可以帶著走、隨時看的優

勢。

4. 使用 MicroLED 製作鏡面燈板取代 OLED 重塑互動裝置藝術：

本公司與台北 W 飯店攜手呈現 MicroLED 互動裝置藝術一一「To Light You Fade」
為 rAndom 國際設計公司操刀，運用環保、高可靠性極微小尺寸的 MicroLED 作為

發光材料，將千萬顆 MicroLED 匯整於燈板上，形成細緻且輕薄的面光源來取代原

本的 OLED 材料，並透過將數千片燈板巧妙拼接展現出優美靜態的鏡面光澤及動態

漸層光影，完美融入飯店時尚又奢華的風格設計，當旅客一踏入門口，眼前的

MicroLED 燈光便會隨之搖曳，成為台北 W 飯店大廳吸睛的焦點。

茲就 2023 年度營運成果簡要報告如下: 

2023 年度營運報告 

1. 營業成果：

本公司 2023 年度的營業收入為新臺幣 943,004 千元，較 2022 年度營業收入新臺幣

403,812 千元，增加約 133.53%；營業毛利為新臺幣 99,792 千元，較 2022 年度營業毛損

新臺幣 37,457 千元，增加約 366.42%，主要為調整營業項目所導致。另外，綜合淨損為

新臺幣 510,686 千元，較 2022 年度綜合淨損新臺幣 584,580 千元減少約 12.64%。

2. 財務收支分析：

2023 年度財務概況請參閱財務報表。



3. 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於 2023 年仍將持續投入 MicroLED 技術開發之研究，唯 2023 年度投入之研發費

用為新臺幣 452,792 千元，較 2022 年度之研發費用新臺幣 566,398 千元減少 20.06%。另

外在專利佈局方面，本公司截至 2023 年底，申請專利總件數為 816 件，較前一年底增加

12%，未來將持續進行專利佈局，以有效保障公司智慧財產權及競爭優勢。

未來展望

隨著 MicroLED 顯示器需求升溫與應用多元化的推動，量產的實踐，擴大營業收入、

開拓新客戶與增加營業項目種類，為 2024 年營運之主要目標。本公司除了適度地自行擴

充 MicroLED 產能外，也將藉由提供 Turn-key Solution 之商業模式，來增加 COC 數量與

工程收入，借助此些做法來提供足夠之 COC ，滿足客戶在 MicroLED 電視、MicroLED 手

錶上之需求。此外，透過銷售自主開發的巨量轉移設備與巨量修補設備，來加速 MicroLED
產業的蓬勃發展，為企業永續經營建立另一出海口。在新產品佈局方面，則是透過製作

透明顯示器、高解析度車用顯示器、穿戴式顯示器以及可應用於元宇宙之高解析度之全

彩微型顯示器等產品，來擴增新客戶。

距離 MicroLED 顯示技術開啟次世代顯示第一槍的數年後，今年 MicroLED 產品在

美國最大國際消費性電子展 CES 2024 上遍地開花、獲獎連連，觸發正式推入市場成長的

新一波浪潮。無論是令人驚豔的 MicroLED 電視亮相，或是一系列的車載 MicroLED 顯

示應用，都充分展現出 MicroLED 已在顯示器領域上帶來的實質影響與顯著進展。隨著

Micro LED 技術的持續突破，未來將會擴展到更多不同類型的應用模式，並且驅動整體

市場經濟產值提升。因此我們相信，MicroLED 顯示器將會在未來幾年蓬勃發展、帶動市

場的強勁需求，其中掌握著最先進 MicroLED 技術以及最廣泛的客戶群的錼創正處於最

佳的位置，將持續運用我們的優勢成為引領整體產業的重要角色。

錼創一直秉持創新的精神並且堅守技術領先，精進發展關鍵核心技術，將創新科技

轉化為商業價值，同時對社會賦予之期許和責任亦銘記於心，將持續強化環境保護、社

會責任和公司治理(ESG) ，追求永續發展，以不負股東及社會大眾對本公司的期許，並對

於各位股東對錼創的信任與支持，在此敬上誠摯的謝意。

董事長：李 允 立

經理人：李 允 立

會計主管：周庭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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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本公司董事會造具 2023 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虧損

撥補議案等，其中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鄭

安志會計師及游萬淵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

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等，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

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

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PlayNitride Inc.錼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西元二○二四年三月八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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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會議事規範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

出席時，主席得宣布於當日延後開會，

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 後二次仍

不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之程序重行召集。 

前項及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全

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十二條 

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

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

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二次仍不足額

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程

序重行召集。 

前項及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全

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 

因應法令，

修正條文。

第十三條  

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程

序進行。但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

得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不

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

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議，

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前條第

一項規定。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主席因故無法主

持會議或未依第二項規定逕行宣布散

會，其代理人之選任準用第十條第三

項規定。 

第十三條  

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程

序進行。但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

得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不

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

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議，

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前條第

一項規定。 

因應法令，

修正條文。

第二十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報

告，未來如有修正得授權董事會決議

之。 

第二十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

自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公司已上

市，修正相

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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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會議事運作之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第一項～第二項 略 

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

出席時，主席得宣布於當日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 後二

次仍不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

項規定之程序重行召集。 

前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全

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八條  

第一項～第二項 略 

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

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

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二次仍不足

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

程序重新召集。 

前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全

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因應法令，修

正條文 

第十ㄧ條  

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程

序進行。但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者，得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不

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

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

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

八條第三項規定。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主席因故無法主

持會議或未依第二項規定逕行宣布散

會，其代理人之選任準用第七條第三

項規定。 

第十ㄧ條  

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程

序進行。但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者，得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不

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

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

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

八條第三項規定。 

因應法令，修

正條文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

未來如有修正得授權董事會決議之。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

自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公司已上市，

修正相關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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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會計師查核報告暨 2023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關鍵���項$說�：

ÁÂ認ÃË點RJ與ÈÉÊÍÎÏÐÑÒÓÍ，而ÕÖJ¤×Ø銷ÚÏÐÑÒ辨認ÜÝ$

Þßà轉â´8評ä銷貨ÁÂ認ÃË點æç$適q�；é�·ÁÂRJ�Êêµ·¯$ëì認

Ã，êµ·¯RJ¤æ至財:�l#�Vh�ÊµGíä計�ÊDµG計î$，ïð�·�Ê

ÁÂ認Ã$ñò�yêµ·¯��·預äDµGôõ適qä計而ö響；ºø，G�計��ÁÂ

認Ã$æç適q��ñò�Ã¥~行��財:�	��重要$評ä�項I

º»$��·ù：

G�計�®K述關鍵���項$û要��·ù=>：ü解��
�NýþÎÁÂ認Ã�計

AB，f與銷ÚÑ��ÁÂ認ÃÑÒë較8評äNýþABÎ適q�；評ä銷貨ÁÂ$�部Þ

ßß¯設計，f��	試�~行ÎOi�；��	試×ØÁÂÏÐ，�®至ÈÉ訂½��貨證

��；��選�財:�l#��Õ間銷ÚÏÐ�¥�G，�視該�銷貨ÏÐÎ銷ÚÑÒ0�貨

�Ò�ÈÉò認�Ò�，評äÕÖ銷貨ÏÐôõ認Ã�適qÎÕ間；é，®財:�lÕ間�·

�Ò進行選�，�視��Ê��關�Ò；� ��¯�·ÁÂ�計表，���Vh�ÊµGñ

ò�，評ää計DµGê²�，�î�Êêµ·¯ëì，�î�·ÁÂ認Ã金額Îpq�I

`̀a階�與�a½�®��財:�	$責�

`a階�$責�RJS證UV行X財:�	Y製[\+F金融^_`abc�認efVg

hi$j際財:�l[\0j際�計[\0解釋�解釋
	Y製pq表達$��財:�	，�

��與��財:�	Y製O關$�要�部Þß，8ò���財:�	� Olº�舞"#錯誤

$重@¼&表達I

�Y製��財:�	Ë，`a階�$責�'=>評ä��
�()F*$能,0�關�項

$-露，8�()F*�計wx$ýþ，除非`a階��12î��
�#3ç*E，#除2

î#3E4Ø5&際e行$��P�I

��
�$�a½�負O^_財:�l6·$責�I

�計�����財:�	$責�

G�計�����財:�	$6Î，R®��財:�	²體ôõ Olº�舞"#錯誤$

重@¼&表達� �aò�，f�7���	I�aò�R高¯ò�，9JS}計[\~行$

����5:�證�能;���財:�	 O$重@¼&表達I¼&表達e能lº�舞"#錯

誤IÀ¼&表達$×Ø金額#CD<e�a預Õ�ö響��財:�	=þ者N�$F?ÓB，

\被認¥7O重@�I

G�計�JS}計[\��Ë，運þ«E¬­�«EBCIG�計�'~行�Ã��：

"0辨認f評ä��財:�	lº�舞"#錯誤$重@¼&表達風險；®N評ä$風險設計�

~行適q$º»®B；f� 足¡�適£$��證¤8�¥���見$wxIº舞"e能

F�G謀0I造0K�遺M0¼&聲�#踰越�部Þß，K�;�lº�舞"$重@¼&

表達$風險高�lº�錯誤者I

14



�0®與��Q關$�部Þß� �要$ü解，8設計qËât�適q$��·ù，9�6Î

非®��
��部Þß$Oi�表¦�見I

�0評ä`a階�Nýþ�計AB$適q�，��N��計ä計與�關-露$�a�I

Æ0J¤N� $��證¤，®`a階�ýþ()F*�計wx$適q�，8�=��
�(

)F*$能,e能&h重@CR$�Ò#âtôõ M重@¼òÍ�，��S論IG�計

�若認¥該��Ò#ât M重@¼òÍ�，\須����	¸W醒��財:�	=þ者

Y���財:�	$�關-露，#�該�-露R�¼適qËZñ���見IG�計�$S

論R8æ至���	#N� $��證¤¥wxI9�[�Ò#âte能l致��
�¼

]7O()F*$能,I�

^0評ä��財:�	�=>�關附註�$²體表達0S_��`，8���財:�	ôõpq

表達�關ÏÐ��ÒI

Ç0®�集b�cµ×體$財:資訊� 足¡�適£$��證¤，8®��財:�	表¦�

見IG�計�負責集b���Ò$ªl0^_�~行，f負責´µ集b���見I

G�計�與�a½�¾通$�項，=>N規e$���f�Ë間，8�重@��V4�=

>���過·¸N辨認$�部Þß顯著ij�I

G�計�'k�a½�WlG�計�N隸��:Ny���規�$Xc�遵n�計�職E

道�規�¸O關���$聲�，f與�a½�¾通NOe能被認¥�ö響�計����$關R

����項�=>�關防護qr）I

G�計�t與�a½�¾通$�項¸，ÓÍ®��
�西������¯��財:�	�

�$關鍵���項IG�計�����	¸u�該��項，除非:v¼p許
開-露xÍ�

項，#Myz見ât�，G�計�ÓÍ¼����	¸¾通xÍ�項，ºe�a預Õø¾通N

&h$負面ö響@�N{進$
|}/I

~ ��ï�E�聯�����計�����:�N

���計���：

證Uû`�關
��{證�號

：
金`證}��1060005191號

(88)�財證 (Ç)� 18311號
西�� ���Æ � � ! � #

15



½
�
：
�
�
�
�
�

2
0
2
3
.1

2
.3

1
2
0
2
2
.1

2
.3

1

�
資
�
�
&

金
�
�
額

％
金
�
�
額

％

6
3
資
&
：

1
1
0
0

�
4
金
�
Ê
q
4
金

(附
註
Ç

("
))

$
5

7
5

,0
4

7
2
5

1
,7

9
1
,3

1
8

6
1

1
1
3
6

�
�
銷
�
µ
G
衡
量
$
金
融
資
&
－
6
3

(附
註
Ç

(�
)�
�

)
3
8
3
,4

9
1

1
7

1
2
,4

8
8

-

1
1
4
0

�
�
Ê
資
&
－
6
3

(附
註
Ç

( 
Ç

)�
�

)
1
0
6
,5

1
1

5
-

-

1
1
7
0

�
»
Á
�
�
�
額

(附
註
Ç

(�
)�

( 
Ç

))
1

5
,6

4
4

1
1
2
,9

0
5

-

1
1
8
0

�
»
Á
�
�
－
關
R
X
�
額

(附
註
Ç

(�
)0

( 
Ç

)�
�

)
6
0
,5

3
8

3
5
2
,3

2
0

2

1
2
0
0

�
�
�
»
Á
�

2
4
,8

1
4

1
1
6
,8

7
1

1

1
2
1
0

�
�
�
»
Á
�
－
關
R
X

(附
註
�

)
2
,3

4
5

-
7
2

-

1
2
2
0

�
G
Õ
N
 
�
資
&

4
,1

4
6

-
2

,2
8
5

-

1
3
0
X

 
貨

(附
註
Ç

(Æ
))

2
1
3
,8

5
8

9
1
0
5
,2

2
6

4

1
4
7
0

�
�
�
6
3
資
&

(附
註
Ç

(�
)�
�

)
1

2
9
,3

1
9

5
1
5
1
,3

3
7

5

1
,5

1
5
,7

1
3

6
6

2
,1

4
4
,8

2
2

7
3

非
6
3
資
&
：

1
5
3
5

�
�
銷
�
µ
G
衡
量
$
金
融
資
&
－
非
6
3

(附
註
Ç

(�
)�
�

)
1
,0

0
0

-
1
,0

0
0

-

1
6
0
0

�
¼
3
&
0
�
�
�
設
�

(附
註
Ç

(^
)�
�

)
6

8
2
,8

7
6

3
0

6
6
7
,2

8
2

2
3

1
7
5
5

=
þ
1
資
&

(附
註
Ç

(Ç
)�
�

)
3
8
,9

7
2

2
5
2
,6

4
7

2

1
7
8
0

5
´
資
&

(附
註
Ç

(�
))

4
2
,1

0
4

2
4
5
,3

5
3

2

1
9
1
5

�
預
�
設
�
�

6
,2

6
8

-
1
6
,9

9
1

-

1
9
2
0

 
�
�
證
金

(附
註
�

)
8
,0

9
7

-
7
,8

0
9

-

1
9
9
0

�
�
�
非
6
3
資
&

8
8
9

-
1
,4

2
3

-

7
8
0
,2

0
6

3
4

7
9
2
,5

0
5

2
7

1
x
x
x

資
&
D
計

$
2
,2

9
5
,9

1
9

1
0
0

2
,9

3
7
,3

2
7

1
0
0

2
0
2
3
.1

2
.3

1
2
0
2
2
.1

2
.3

1

負
(
�
1
/

金
�
�
額

％
金
�
�
額

％

6
3
負
(
：

2
1
3
0

�
�
Ê
負
(
－
6
3

(附
註
Ç

( 
Ç

)�
�

)
$

4
6
,5

2
0

2
1
7
9
,3

7
8

6

2
1
7
0

�
»
�
�
�

4
6
,2

7
3

2
5
,2

2
6

-

2
1
8
0

�
»
�
�
�
－
關
R
X

(附
註
�

)
2
0
,3

5
7

1
3
,8

9
8

-

2
2
0
0

�
�
�
»
�
�

(附
註
Ç

(�
))

1
4

9
,5

8
6

6
1

7
9

,8
5

3
6

2
2
2
0

�
�
�
»
�
�
－
關
R
X

(附
註
�

)
1
8
,5

9
4

1
1
8
,5

5
9

1

2
2
8
0

�
賃
負
(
－
6
3

(附
註
Ç

( 
"

)�
�

)
2
6
,8

0
0

1
3
1
,9

6
1

1

2
3
2
2

�
"
�
�
�
Õ
長
Õ
�
�

(附
註
Ç

( 
)�
�

)
1
7
,8

1
1

1
2
0
,2

7
7

1

2
3
9
9

�
�
�
6
3
負
(

1
,5

6
7

-
8
,8

0
3

-

3
2
7
,5

0
8

1
4

4
4
7
,9

5
5

1
5

非
6
3
負
(
：

2
5
4
0

長
Õ
�
�

(附
註
Ç

( 
)�
�

)
2
,6

6
7

-
2
0
,4

7
8

1

2
5
8
0

�
賃
負
(
－
非
6
3

(附
註
Ç

( 
"

)�
�

)
1
3
,0

3
5

1
2
1
,2

7
4

1

1
5
,7

0
2

1
4
1
,7

5
2

2

2
x
x
x

�
�
負
(
D
計

3
4
3
,2

1
0

1
5

4
8
9
,7

0
7

1
7

1
/

(附
註
Ç

( 
Æ

))
：

3
1
1
0

�
通
股
股
G

1
,0

7
1
,7

8
6

4
7

1
,0

7
1
,7

8
6

3
6

3
2
0
0

�
資
G


�

6
,4

4
6
,9

1
4

2
8
1

6
,4

3
1
,1

3
9

2
1
9

3
3
0
0

 
�
虧
.

(5
,7

6
2
,7

9
7

)
(2

5
1

)
(5

,2
4

9
,9

5
8

)
(1

7
9

)

3
4
0
0

�
�
�
1
/

1
9
6
,8

0
6

8
1
9
4
,6

5
3

7

3
x
x
x

�
�
1
/
D
計

1
,9

5
2
,7

0
9

8
5

2
,4

4
7
,6

2
0

8
3

2
-3

x
x
x
負
(
�
1
/
D
計

$
2
,2

9
5
,9

1
9

1
0
0

2
,9

3
7
,3

2
7

1
0
0

(請
詳
閱
�
附
�
�
財
:
�
	
附
註

)

董
�
長
：
£
p
�

F
a
X
：
£
p
�

�
計
û
`
：
¤
¥
¦

16

P
la

y
N

it
ri

d
e

In
c.
��
�


�

�
�
資
&
負
(
表

西
�

2
0
2
3
�
�

2
0
2
2
�

1
2
!

3
1
#



½�：�����

2023�¯ 2022�¯
金�額 ％ 金�額 ％

4000 *EÁÂ�額(附註Ç( Ç)��) $ 943,004 100 403,812 100

5000 *EµG(附註Ç(Æ)0(^)0(Ç)0(�)0( ")0

( �)��) 843,212 89 441,269 109

5900 *E§}(.) 99,792 11 (37,457) (9)

6000 *E費þ(附註Ç(^)0(Ç)0(�)0( ")0( �)

��)：

6100 ©銷費þ 44,630 5 30,769 8

6200 �`a費þ 164,618 17 136,127 34

6300 ª«V¬費þ 452,792 48 566,398 140

��*E費þ�計 662,040 70 733,294 182

6900 *E�. (562,248) (59) (770,751) (191)

7000 *E4ÁÂ�­�(附註Ç( ")0( �)��)：

7100 �}®ÁÂ 49,465 5 17,879 4

7010 ���ÁÂ 8,652 1 14,448 4

7020 ���}/�.j (7,229) (1) 175,756 43

7050 �財:µG (1,479) - (1,848) -

��*E4ÁÂ�­��計 49,409 5 206,235 51

7900 ���. (512,839) (54) (564,516) (140)

7950 N �費þ(附註Ç( �)) - - - -

8200 GÕ�. (512,839) (54) (564,516) (140)

8300 ��-�./(附註Ç( Æ))：

8310 ¼重¯類至./$項6

8341 ±î表達貨�$²±³額 6,783 - 252,699 63

8360 �)e能重¯類至./$項6

8361 j4*運�_財:�表±î$²±³額 (4,630) - (272,763) (68)

8300 GÕ��-�./ 2,153 - (20,064) (5)

8500 GÕ-�./D額 $ (510,686) (54) (584,580) (145)

´股µ餘(虧.)(½�：�)(附註Ç( ^))

9750 �wG´股µ餘(虧.) $ (4.78) (5.47)

9850 ·釋´股µ餘(虧.) $ (4.78) (5.47)

(請詳閱�附��財:�	附註)

董�長：£p� FaX：£p� �計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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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

2023�¯ 2022�¯
*Eº3$4金6量：
����. $ (512,839) (564,516)
�調²項6：
���Á/費.項6

¼舊費þ 241,284 273,963
�銷費þ 22,287 12,291
}®費þ 1,479 1,848
}®ÁÂ (49,465) (17,879)
處¯��¾¼3&0���設�.j 70 100
 貨跌À�ÁÂ.j�迴轉}/� 32,870 (15,336)
�賃ZÄ}/ (91) (4)

����¼ö響4金6量$費. 2 -
���Á/費.項6�計 248,436 254,983
�與*Eº3�關$資&／負(變3<：
��與*Eº3�關$資&$�變3：
����Ê資& (106,511) -
�����»ÁÆ¤ - 1,453
���»Á�� (2,739) (6,145)
���»Á��－關RX (8,218) (16,124)
�����»Á� 1,735 (5,416)
�����»Á�－關RX (2,273) (72)

 貨 (141,502) 30,162
�����63資& 13,018 (81,896)
�����非63資& 534 (1,423)
���與*Eº3�關$資&$�變3�計 (245,956) (79,461)
��與*Eº3�關$負($�變3：
����Ê負( (132,858) 169,147
���»��� 41,047 (2,416)
���»���－關RX 16,459 (7,997)
�����»�� (2,124) 27,607
�����»��－關RX 35 (19,478)
�����63負( (11) 7,756
���與*Eº3�關$負($�變3�計 (77,452) 174,619
��與*Eº3�關$資&�負($�變3�計 (323,408) 95,158
調²項6�計 (74,972) 350,141

� *運&h$4金6� (587,811) (214,375)
�Á�$}® 39,787 15,986
­�$}® (1,497) (1,849)
­�$N � (1,861) (2,126)

���*Eº3$�4金6� (551,382) (202,364)

()�頁)

(請詳閱�附��財:�	附註)

董�長：£p� FaX：£p� �計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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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É�����

2023�¯ 2022�¯
Ê資º3$4金6量：

� ��銷�µG衡量$金融資& (895,769) (11,052)

處¯��銷�µG衡量$金融資& 524,762 6,111

� ¼3&0���設� (231,785) (114,895)

處¯¼3&0���設� - 336

 ��證金{Ë (288) (2,238)

� 5´資& (11,287) (9,442)

預�設��{Ë (6,262) (27,386)

Ê資º3$�4金6� (620,629) (158,566)

Ì資º3$4金6量：

Í還長Õ�� (20,277) (20,277)

�賃G金Í還 (34,686) (30,553)

4金{資 - 662,025

y領c��O�託處¯$股� 8,550 -

��Ì資º3$�4金6Â��� (46,413) 611,195

ÏÐ變3®4金�Êq4金$ö響 2,153 (21,024)

GÕ4金�Êq4金�ÑÒ�{Ë< (1,216,271) 229,241

ÕÓ4金�Êq4金餘額 1,791,318 1,562,077

ÕÖ4金�Êq4金餘額 $ 575,047 1,791,318

(請詳閱�附��財:�	附註)

董�長：£p� FaX：£p� �計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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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虧損撥補表

虧損撥補表 

DEFICIT COMPENSATION STATEMENT 

2023 年度 

Year 2023 
單位：新台幣仟元    

Currency：Thousands of New Taiwan Dollars    

負責人：李允立 經理人：李允立 主辦會計：周庭卉 

Chairman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hief  Chief Accountant

項 目 

Items 

   金     額 

   Amount 

期初待彌補虧損 

Accoumulated losses as of Dec.31,2022 

(USD 177,264,598) 

($5,249,958)

西元 2023 年度稅後淨損 

2023 Net income after tax  

(USD  16,448,235) 

(512,839)

期末待彌補虧損合計 

Accoumulated losses as of Dec.31,2023 

(USD 193,712,833) 

($5,762,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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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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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董事相關競業情形

姓名 現職

李允立

LI, YUN-LI 

錼創顯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GPower Ltd 董事 

臺灣平面顯示器材料與元件產業協會(TDMDA)常務理事 

臺灣光電暨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協會(TOSIA)副理事長 

國際資訊顯示協會中華民國總會(SID Taipei Chapter)理事 

臺灣顯示器暨應用產業協會(TPSA)常務理事&技術委員會副

主委

產業發展與技術委員會之臺灣 Mirco LED 產業聯誼會(Taiwan 

Mirco LED SIG)主任委員 

臺灣顯示器產業聯合總會(TDUA)監事 

SVIC No. 32 New 

Technology Business 

Investment L.L.P. 

Flickstree (India)董事 

AdHawk Microsystems (Canada)董事 

Gnani (India)董事 

VueReal Inc. (Canada)董事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EPISTAR Corporation 

亮點投資(股)公司董事 

晶凌半導體(股)公司董事 

晶智達光電(股)公司董事 

豐晶光電(股)公司董事 

康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Konly Venture Corp. 

達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達基教育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瑞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威許移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星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星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ITE-ON Technology 

光寶綠色能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飛利浦建興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天亮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光林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龍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閎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思納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劉奕成

LIU, I-CHENG 

嘉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華陽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霹靂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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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鼎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財團法人台灣文創發展基金會董事

財團法人臺灣美術基金會董事

財團法人華頓文教基金會董事

甘豐源

GAN, FENG-YUAN 
元太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E Ink California, LLC 總經理 
中外古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元瀚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元力電紙平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 Ink Corporation 董事 
Hydis Technologies Ltd.董事 
Plastic Logic HK Limited 董事 

王威

WANG, WEI 
明達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執行長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安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科際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黃慧珠

Jennifer Hwang 
緯創軟體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監察人

全國中小企業總會二代大學業師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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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東會議事規則

PlayNitride Inc. 

股東會議事規則 

文件編號：CA-120 

本辦法於 2021 年 1 月 30 日制訂 

2021 年 12 月 24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2023 年 3 月 24 日董事會決議修訂 

2023 年 6 月 26 日股東常會決議通過 

第一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

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

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

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

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

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本公司於股東會開會當日應依下列方式提供股東參閱： 

一、召開實體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二、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並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

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證券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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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

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

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

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

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

議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之相關規定以 1 項為限，提案超過 1 項者，均

不列入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

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

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

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四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

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

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

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

之表決權為準。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

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五條（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

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

見。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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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

足適任人員辦理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受理

報到，完成報到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

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

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

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

一人代表出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向本公司登

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議事手冊、年報及其他

相關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第六條之一（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召集通知應載事項）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之處理方

式，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致須延期或續行會議之時間，及如須延期或續行集會

時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三）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法續行視訊會議，經扣除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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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股數，出席股份總數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股東會應繼續進行，以視訊方

式參與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出席之股東股份總數，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

視為棄權。 

（四）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而未進行臨時動議之情形其處理方式。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 

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 

第七條（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

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

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

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常務

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至少一席獨立董

事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

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

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八條（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連續不間

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

訟終結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投票及公司計票結

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錄影提供受託辦理視訊會議

事務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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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宜對視訊會議平台後台操作介面進行錄音錄影。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及視訊會議平台

報到股數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

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另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公告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股東

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依第六條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

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十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

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主

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

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

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第十一條 (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名，由主

席定其發言順序。 



66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

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

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

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至宣布散會前，

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問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以二百字為

限，不適用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出議案範圍者，宜將該提問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為周

知。 

第十二條 (表決股數之計算、回避制度）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

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

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

算。 

第十三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

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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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

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或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

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

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

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

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

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

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應透過視訊會議

平台進行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

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宣布表決及選舉結

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第六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欲親自

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記相同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銷者，

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者，除臨時動

議外，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行使表決權。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

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落選董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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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

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

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

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議事錄除依前項規定應記載事項外，並應記載股東會之開會起

迄時間、會議之召開方式、主席及紀錄之姓名，及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

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時之處理方式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除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於議事錄載明，對於以視訊方式參與

股東會有困難股東提供之替代措施。 

第十六條 (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

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

始前三十分鐘，將前述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布開會時，應將出席股東股份總數，揭露於視訊會議平台。

如開會中另有統計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者，亦同。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 

第十七條 (會場秩序之維護）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

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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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

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 (休息、續行集會）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

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得由股

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十九條（視訊會議之資訊揭露）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於投票結束後，即時將各項議案表決結果及選舉結果，

依規定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應於主席宣布散會後，持續揭露至少十五分鐘。 

第二十條（視訊股東會主席及紀錄人員之所在地）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及紀錄人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點，主席並應於開會時宣布該

地點之地址。 

第二十ㄧ條（斷訊之處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得於會前提供股東簡易連線測試，並於會前及會議中即時

提供相關服務，以協助處理通訊之技術問題。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主席應於宣布開會時，另行宣布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四項所定無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情事外，於主席宣布散會前，因天災、

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

上時，應於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之日期，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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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二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已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並完成報到之股東，未參與延

期或續行會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數、已行使之表決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期或續行

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表決權數及選舉權數。 

依第二項規定辦理股東會延期或續行集會時，對已完成投票及計票，並宣布表決結果或董

事、監察人當選名單之議案，無須重行討論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第二項無法續行視訊會議時，如扣除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

會之出席股數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者，股東會應繼續進行，無須依

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事，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出席股東

之股份總數，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

十第七項所列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條規定辦理相關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三項、公開發行股票公

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十四條之十五、第四十四條之十七第一項所定

期間，本公司應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之股東會日期辦理。 

第二十二條（數位落差之處理）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提供適當替代措

施。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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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選舉辦法

PlayNitride Inc. 

董事選舉辦法 

文件編號：CA-121 
本辦法於 2021 年 1 月 29 日

2021 年 12 月 24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第一條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一條及第四十一

條規定訂定本程序。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程序辦理。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並就本身運

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

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專業技能及產

業經驗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據績效評估之結果，考量調整董事會成員組成。 

第四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二條、

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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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五條、

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

十四條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

之。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程所定席

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

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採用累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

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第七條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選

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第八條 

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由所得選舉

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

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九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關職務。

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十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名單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第十一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應由主席當場宣布，包含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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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二條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書。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自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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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一、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 2024 年 4 月 22 日)，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1,071,786,220 元，計 107,178,622 股。 

二、本公司無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適用。 

三、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本公司全體董事實際持股情形如下:  

職 稱 姓 名
持有股數

(股) 

持股比例

(%) 

董 事 長 李 允 立 3,264,111 3.04 

董 事

SVIC No. 32 New Technology 

Business Investment L.L.P. 

代表人：孫憲培

10,867,604 10.13 

董 事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歐震
9,137,338 8.52 

董 事
康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廖唯倫
7,534,628 7.02 

董 事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蘇渝宏
4,234,736 3.95 

獨立董事 劉 奕 成 － －

獨立董事 甘 豐 源 － －

獨立董事 王 威 － －

獨立董事 陶 韻 智 － －






